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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規則係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針對護理科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請假事宜，特

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護理科實習學生請假假別區分為公假、病假、事假、喪假、防疫假和不可抗拒假

等六種。 

第 三 條  公假： 

一、 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須於二星期前向護理科實習組提出申請，申請時需附

派遣單位或師長之證明以便查核，且須經實習指導老師同意後，始可請公

假。 

二、 公假適用範圍：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參與展翅計畫講座或面試、返校協助辦

理校級或科級大型活動、兵役體檢、或其他經實習組認可之公務。 

三、 未事先依前述規定提出申請者，不得以公假辦理請假。 

第 四 條  病假： 

一、 學生因病不能實習時，應於上班前由本人或家長親自通知實習指導老師，並

於請假後三日內檢附地區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向實習指導老師完成請假

手續。 

二、 無地區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者，則以事假計算。 

三、 生理假以病假計算，故須附上地區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者；若無地區級以

上醫院診斷證明書者，則以事假計算。 

四、 實習時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疾病時，應先向實習指導老師請假，准予後方

能離開實習單位。 

五、 病假前 8小時，每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須扣實習時數 1小

時及實習總成績 1分；8小時以上，每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

須扣實習時數 1小時及實習總成績 2分，以此類推，若有特殊狀況者可提

報實習組再議。 

第 五 條  事假： 

一、 實習期間非特殊嚴重事故，不得准予事假。 

二、 事假須於三天前持家長證明向實習指導老師辦理請假手續，事後一律不得補

請假。 



三、 事假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須扣實習時數 1小時及實習總成績

3分，以此類推。 

第 六 條  喪假： 

一、 直系親屬(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兄弟姐妹准予三天喪假；旁系親屬

(如叔叔、伯伯)准予一天喪假，以上天數應在同一梯次內請完，得不扣實習

時數及實習分數。 

二、 喪假超過規定天數者，則依照事假辦理。 

三、 喪假須附上訃聞，訃聞上必須有學生姓名，才得以准假。 

第 七 條 防疫假 

一、實習期間因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苗接種者，准予防疫

假一天，不扣實習時數及實習分數；若防疫假超過規定天數者，將依照病假

辦理。 

二、實習期間為 COVID-19 確診者(快篩或 PCR 檢驗呈陽性)，應立即停止實習，

直到解除自主健康管理後，得恢復實習。 

三、實習期間接獲衛生當局通知為COVID-19接觸者匡列對象，應立即停止實習，

直到解除自主健康管理後，得恢復實習。 

四、若個人為 COVID-19確診者或接觸者匡列對象者，則該梯次停止實習，日後

主動向實習組提出補實習申請。 

五、若整梯次實習老師及學生為 COVID-19確診者或接觸者匡列對象者，則改為

線上實習。 

第 八 條 不可抗拒假 

一、 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無法至實習單位者，如天災、氣候（例如：颱風）、交

通運輸工具無法正常行駛..等，得請「不可抗拒假」。 

二、 颱風假須依據實習場所所在之人事行政局發佈之消息為主，若發佈該地區停

止上班上課，則當日停止實習，得不扣實習時數及實習分數。 

三、 若居住地為颱風放假區或受颱風影響無法實習者，須立刻向老師請假。 

四、 若因天災、氣候（例如：颱風）請假者，得不扣實習時數及實習分數。 

第 九 條 病假、喪假、防疫假及不可抗拒假應於實習當日上班前主動聯繫實習指導老師，

經由實習老師同意後，得以准假；若未能主動聯繫者，視為曠班。未按請假手續

辦理請假或未准假前擅自離開實習單位者，須以曠班論。曠班者，曠班 1小時（當

日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須扣實習總成績 4分，以此類推，且將視情節之輕

重，予以申誡至大過之處分。。 

第 十 條  遲到早退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算）扣實習總成績 2分，以此類推。若

超過 1小時視同曠班論處，且將視情節之輕重予以申誡至大過之處分。 

第十一條 該科實習時數未達 120小時/3 週(基本護理學實習、寒暑假全年實習)、128小時/4

週、臨床選習 184小時/5週者，將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重新實習。 

第十二條 實習期間，凡因個人因素暫停實習者，應主動向實習組提出補實習申請，若無法

如期畢業，或致影響升學考試或護理師國家考試者，概由自行負責。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護理科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及護理科科務會議通過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